
附件5
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复核条件和要求

1.近三年企业生产经营正常，且符合隐形冠军企业申报条件和要求。

2.申请复核隐形冠军企业“近2年营业收入持续增长，净利润平均增长率达到10%以上”的指标不作要求。
3.复核通过名单印发后，原2023年认定和复核通过的隐形冠军企业称号自动失效，以该名单内企业为准。
4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撤销隐形冠军称号：

（1）对未按规定参加复核；

（2）对于近三年内企业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、环境污染事故，或严重失信、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（3）发现企业存在申报数据造假等情形；

（4）经复核，不符合隐形冠军企业申报条件和要求。





